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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4月 19日，东莞市大朗镇接市信访局转来省信访局转

办的信访件，反映 2022年 7月 30日 15时 10分许，东莞市大朗镇

洋乌村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站发生一起建筑施工有限空间中毒事

故，造成 2人受伤，其中 1人重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3

年 4月 22日，东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大朗镇党委副书记张庭柱

任组长，大朗镇应急管理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生态环境分局、

公安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卫生健康局、总工会等部门

有关人员组成的东莞大朗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7·30”

一般中毒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聘请有关专家

和邀请涉事施工单位所在地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派员参与此次

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基本查清

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性质和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

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

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大朗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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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中毒事故是一起施工作业人员违章操作、盲目施救，施工组织

方主体责任未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危险作业

管理缺失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人员）概况

1.东莞市钜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钜润公司”），

成 立 时 间 ： 2019 年 12 月 2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1900MA544RJ490，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富升路 819号

1栋 101室，法定代表人：刘翠云，主要经营范围[1]：租赁服务（厂

房出租）等。系本起事故污水处理池防腐施工建设方，钜润科技园

的管理方，目前园区分租企业 12家，管理人员 5人。

2.深圳市优加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优加公司”），

成 立 时 间 ： 2018 年 9 月 29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300MA5FBB7W63；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西湖塘新

村六巷十四号一楼 101号，法定代表人：赖冬青，主要经营范围：

建筑防水、隔热、防腐、补强工程施工；钢结构加固工程；室内装

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室内装修及咨询；防水

工程技术开发及购销；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持有《建筑

[1] 东莞市钜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租赁服务；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

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照相机及

器材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印刷专用设备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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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资质证书》[1]和《安全生产许可证》[2]，系事故工程合同签

订方，实际未参与施工。

3.李磊，男，汉族，42岁，安徽省淮南市人，事故发生时担任

深圳市海峰环保净化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3]，李

磊借用优加公司资质与钜润公司签订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系该工

程的实际承包人和施工组织者。

4.张永明（伤者），男，汉族，50岁，江西省上饶市人，系李

磊聘请的涉事防腐工程施工工人，未签订劳动合同，主要负责涂刷

防腐地坪漆。

5.徐书文（伤者），男，汉族，24岁，江西省上饶市人，系李

磊聘请的涉事防腐工程施工工人，未签订劳动合同，主要负责涂刷

防腐地坪漆。

6.霍末莲，女，汉族，47岁，江西省上饶市人，系李磊聘请的

涉事防腐工程施工工人，未签订劳动合同，主要负责防腐纤维布剪

裁和施工工具、材料运送。

（二）事故园区基本情况

钜润科技园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富升路 819号，占地面

积 10360㎡，建筑面积 24044㎡，园区内厂房 2栋（自编号为车间

[1]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44275187，资质类别及等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有效期至 2024
年 4月 23日。

[2]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安许证字﹝2020﹞002178号，发证机关：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许可范

围：建筑施工，有效期至 2023年 6月 2日，2023年 4月 3日经核准延期至 2026年 4月 3日。

[3] 深圳市海峰环保净化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3年 3月 16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吴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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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车间 B）、宿舍 1栋、污水处理站 1座、应急池 1座。业主方：

东莞贤达服饰有限公司，二手承租方：东莞市冠荣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三手承租方：钜润公司。园区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东府国用（2008）第特 1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

2007-16-00026）和工业建筑工程报建手续，取得《城镇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许可证编号：粤莞排〔2021〕字第 0011715号，

有效期至 2026年 5月 27日）。

（三）事故发生地点情况

事故发生在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站二期，二期土建工程由东莞

市冠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投资建设，2021 年

初建成。污水处理站二期共 2层，地上 1层，地下 1层，混凝土框

架结构，建成后整体空置未投入使用，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三同时”手续，地上建筑面积约 270㎡，共 10个池子，地下

建筑面积 270㎡，共 11个池子。11个地下池子在防腐工程施工图

纸中（图 1）分别命名为酸洗废液收集池、污泥浓缩池、综合废水

收集池、消防应急备用池等。涉事池子位于地下 1 层，长 6.7m、

宽 1.5m、高 3m，设有池口 1个，在施工图纸中标注为消防应急备

用池，在《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承包合同》标注为酸洗废液收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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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施工图纸（涉事池子为右下角消防应急备用池）

图 2 厂房鸟瞰图（事发地点为应急池）

（四）事故工程合同签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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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 10日，李磊用伪名“李海峰”与钜润公司签订《污

水处理池防腐工程承包合同》，并加盖优加公司公章，约定优加公

司负责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池二期防腐施工，涂层面积 2129㎡，

工期为 2022年 7月 11日至 7月 31日，工程款 125000元，承包方

式为包工包料，工程施工实际由李磊组织实施。2022年 7月 16日，

李磊用伪名“李海峰”在钜润科技园办理了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并

签订《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协议》，加盖优加公司公章，约定由

优加公司负责工程施工管理，实际施工管理由李磊负责。截至 2022

年 8月 31日，钜润公司已结清工程款，其中 87500元由钜润公司

厂长黄校森个人账户转账至李磊指定账户，剩余工程款转至大朗医

院用作张永明住院押金，上述款项均由李磊使用伪名“李海峰”出

具收据。

（五）施工作业情况

2022年 7月 13日，李磊聘请张永明、徐书文、霍末莲等进行

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站二期工程防腐施工，约定每人日薪 620元，

包住不包吃。7 月 14 日，张永明等 3 人进驻施工，施工流程为清

理污水处理池积水、水泥渣→调配防腐材料→涂刷防腐底漆→铺玻

璃纤维毯（布）→涂刷防腐材料（中涂）→打磨边角和不平整的地

方→涂刷面漆，其中防腐材料调配是将不饱和聚酯树脂和促进剂按



— 7 —

一定比例混合，加入少量固化剂，根据颜色深浅需要倒入适量色浆。

截至事故发生时还剩余 6个池子的防腐工程未完成。

（六）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李磊施工队安全管理情况

李磊施工队系承接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后临时组

建，从业人员 3人（张永明、徐书文、霍末莲）。在三人日常施工

过程中，李磊不在现场监管，事故发生时李磊也未在现场。成立事

故调查组后，事故调查组前往李磊工作单位深圳市海峰环保净化装

修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地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溪头村

西十四巷 1号核查，未能找到该公司经营场所；事故调查组同时向

李磊的身份证所在地和居住地邮寄了《调查询问告知函》《限期提

供有关材料通知书》，截至事故调查结束，李磊未到事故调查组接

受调查，未提供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提供有限空间危

险作业的管理制度，未提供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提供对

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和教育记录。经询问调查及查阅相关资

料，李磊施工队有限空间作业现场管理缺失，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

现场管理，相关审批表和作业检查记录流于形式、弄虚作假，由徐

书文负责的《有限空间气体检测记录》随意填写，由李磊填写的《有

限空间专项作业检查记录》《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未对照检查项

目认真核实、记录，《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的安全监护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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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的签名为李磊所签，优加公司对施工现场实际情况不知情，

在施工期间也未派相关人员到场。

2.钜润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钜润公司承租厂房后进行分租经营，成立钜润工业园安全管理

委员会，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危险

作业审批、有限空间作业管理、承包商安全管理等相关规章制度和

相关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事故发生经过

由于现场无直接目击证人，无监控录像，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

专家分析和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基本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 7月 30日上午，张永明、霍末莲、徐书文到钜润科技

园进行地下污水处理池施工，张永明和徐书文负责在池底贴纤维

布，霍末莲负责在池边裁剪布料并向下运送材料,11时许完成第一

次涂刷和粘贴玻璃纤维毡。15时许，三人对污水处理池进行中涂，

下池前张永明使用电风扇正对池口吹风（未使用鼓风机）。15 时

10分许，张永明通过梯子下池检查玻璃纤维毯干透情况，2分钟后，

霍末莲和徐书文发现张永明连同梯子掉落在池底，张永明失去知

觉。徐书文立即从其他地方搬来梯子，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下池

施救，2分钟后也晕倒在池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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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事故发生后现场照片 图 4 污水处理池图片

（八）事故现场情况

1.现场情况。事故发生后，由于应急救援处置现场已无法还原。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视频材料、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事故发生后池

内情况如下（图 5）：事故污水处理池池底留有梯子 2把、草帽 1

个和电风扇 1台。

2.施工材料。经徐书文现场指认，现场施工材料未有残留，无

法取样检验分析化学品的质量问题。

3.施工前池内情况。通过对相关人员询问调查，防腐作业施工

前，该池为闲置空池，残留积水和水泥渣，无其他物质。

4.事故发生前池内情况。事故当天上午，池内完成第一次防腐

底漆涂刷，中午下班休息期间，池口敞开，池内电风扇停止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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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事故发生后池内情况（视频截图）

（九）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共造成 2人受伤，其中 1人重伤。

1.张永明，根据广州蕙心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可见，其伤情诊

断为：（1）颅内损伤伴有延长的昏迷；（2）局灶性大脑挫伤伴出

血恢复期（双侧额顶叶）；（3）创伤性硬膜下出血（双侧额颞叶、

血肿清除术后）；（4）陈旧性额骨骨折 ；（5）陈旧性腰椎骨折；

（6）脑梗死恢复期。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

的相关规定，其伤情属于重伤。目前张永明正在广州蕙心医院住院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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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书文，被救后当场自行苏醒，经检查诊断为晕厥和虚脱，

目前身体状态良好。

截至目前，张永明仍在医院治疗中，事故各方正协商处理赔偿

事宜，直接经济损失暂时无法统计。

（十）其他情况

天气情况。2022年 7月 30日，东莞市大朗镇天气多云，气温

27-36℃，无持续风向<3级，能见度清晰。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2年 8月 30日，张永明家属到大朗镇信访部门反映事故情况，

大朗镇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向洋乌村和有关当事人了解涉事情况，开展

前期取证工作，固定相关证据材料，组织维稳工作，督促相关部门和

属地村组织涉事各方进行调解，协调解决张永明医疗费用问题。

2023年 4月 19日，大朗镇接市信访局转来省信访局的信访件，

经核查，该信件与 2022年 8月 30日受理的信访件反映的为同一起事

故，基于该事故造成人员受伤，伤者失能伤害损失工作日达到 105

日，2023年 4月 22日，大朗镇提请东莞市人民政府成立东莞大朗钜

润科技园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7·30”一般中毒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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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 30日 15时 12分许，霍末莲和徐书文发现张永明

连同梯子掉落在池底，张永明失去知觉。徐书文立即从其他地方搬

来梯子，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下池施救，2分钟后也晕

倒在池底。

15时 12分许，钜润公司工作人员听到求救声音，立即组织人

员进行施救。

15时 15分许，钜润公司工作人员拨打 120医疗急救电话。

15时 17分许，钜润公司工作人员携带防毒面具、绳索下池施

救，5分钟后，徐书文被救上地面，由于现场气味刺鼻，施救人员

暂缓救援，等待增援力量，霍末莲自行穿戴救援设备下池施救，5

分钟后，在众人协助下救出张永明，等待 120 到场救治。在等待

120过程中，徐书文自行苏醒。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2 年 7 月 30 日 16 时许，张永明、徐书文被送往大朗医院

救治，医院立即启动绿色通道，组织多个科室医生对张永明进行会

诊，研究制定治疗方案。徐书文经普通常规检查无大碍后，当天自

行离开医院。

2022年 10月 18日 15时许，张永明家属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由 120 运转中心从大朗医院转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作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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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之后分别转院到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州慈惠医院、广州蕙

心医院，目前在广州蕙心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2022 年 9 月 1 日，大朗镇受理涉事家属信访后，多次组织涉

事人员进行协商调解，安抚伤者家属，协调大朗医院医疗费用问题。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本起事故钜润公司应急救援响应及时、应急组织迅速，现场救

援处置有效。

李磊施工队在救援过程中盲目施救，措施不力。经综合评估，

李磊施工队应急救援处置不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1.防腐工程施工中使用到的不饱和聚酯树脂、促进剂、固化剂

等化学品在涂刷施工后，随时间、温度大量挥发积聚，排挤池内氧

空间，导致池内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氧含量不足。

2.张永明违章作业，未按照有限空间作业有关规定[1]，未采取有

效通风措施、未检测池内气体浓度冒险进入池内作业，张永明吸入过

量有毒有害气体后，在爬梯过程中临近池口时突发晕厥失足坠落至池

底，导致事故发生。

[1]《广东省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程》4.1.1：按照先检测、后作业的原则，凡要进入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场所作

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事先测定其氧气、有害气体、可燃性气体、粉尘的浓度，符合安全要求后，方可进入。在未准

确测定氧气浓度、有害气体、可燃性气体、粉尘的浓度前，严禁进入该作业场所。4.2.1：在有限空间危险作业进行过

程中，应加强通风换气，在氧气浓度、有害气体、可燃性气体、粉尘的浓度可能发生变化的危险作业中应保持必要的

测定次数或连续检测。5.8.3：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服装、防护器具和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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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书文盲目施救，未采取有效通风措施，未检测池内气体浓度

冒险进入池内开展救援行动，徐书文在氧含量不足的情况下，吸入过

量有毒有害气体突发晕厥。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分析情况

事故接报时间与事故发生时间间隔久远，事故现场无合理有效

的封存措施，施工所用化学品无残留，无法取样分析具体成分，受

时间、温度等影响，无法还原现场情况。2022 年 9 月 5 日，广东

斯富特检测有限公司对涉事地下水池的环境气体进行采样、检验分

析。根据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伤者病历报告和检测检验结果，

通过专家论证的方式进行事故原因推断分析，结论如下：

1.2022年 9月 9日，广东斯富特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检测报告》，

载明池内采样气体经检测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1]为 69.3

mg/m3，超标 138倍；甲醛为 0.07mg/m3，达到参考标准要求[2]。

2.防腐工程施工使用到的化学品有不饱和聚酯树脂、固化剂、

促进剂和色浆，均系从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购入，持有购货

合同和发票，根据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得出其中成分分别如下：

[1]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主要成分为烃类、卤代烃、氧烃和氮烃，它包括：苯系物、有机氯化物、氟里昂

系列、有机酮、胺、醇、醚、酯、酸和石油烃化合物等。在室内装饰过程中，TVOC主要来自油漆，涂料和胶粘剂。

TVOC具有强挥发性，一般情况下，油漆施工后的 10小时内，可挥发出 90%，而溶剂中的 TVOC则在油漆风干过程

只释放总量的 25%。TVOC有刺激性气味，而且有些化合物具有基因毒性。TVOC能引起机体免疫水平失调影响中枢

神经系统功能，出现头晕、头痛、嗜睡、无力、胸闷等自觉症状；还可能影响消化系统，出现食欲不振、恶心等，严

重时可损伤肝脏和造血系统，出现变态反应等。当 TVOC浓度大于 25 mg/m3时，除头痛外，可能出现其他的神经毒

性作用。

[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2020）：表 6.0.4民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必须进行室内环境

污染物浓度检测,其限量应符合表 6.0.4 的规定。表 6.0.4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 II类民用建筑工程 甲醛

（mg/m3）≤0.08， TVOC（mg/m3）≤0.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83%E7%B1%BB/274278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4%E4%BB%A3%E7%83%83/293084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AF%E7%B3%BB%E7%89%A9/65499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F%E5%8C%96%E7%89%A9/99289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5%E5%8F%91%E6%80%A7/764452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9%E6%BC%86%E6%96%BD%E5%B7%A5/557670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5%9B%A0%E6%AF%92%E6%80%A7/34533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6%9E%A2%E7%A5%9E%E7%BB%8F%E7%B3%BB%E7%BB%9F/22176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6%9E%A2%E7%A5%9E%E7%BB%8F%E7%B3%BB%E7%BB%9F/22176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B4%E6%99%95/12753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B4%E7%97%9B/34001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7%9C%E7%9D%A1/411258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8%E9%97%B7/492658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88%E5%8C%96%E7%B3%BB%E7%BB%9F/5064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9F%E6%AC%B2%E4%B8%8D%E6%8C%AF/64157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A0%E8%A1%80%E7%B3%BB%E7%BB%9F/51686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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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饱和聚酯树脂，其中聚酯树脂含量 60%~67%，苯乙烯含量

33%~40%。（2）固化剂，其中过氧化甲基乙基甲酮含量 35%~45%，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含量 20%~45%，二乙二醇含量 10%~20%，甲基

乙基甲酮含量 3%~7%，过氧化氢含量 1%~5%。（3）促进剂，其

中二甲苯含量≥88%，异辛酸钴/环烷酸钴含量≤12%。（4）色浆，

其中聚酯树脂 50%~80%，色粉 20%~50%。

根据防腐作业流程、材料调配工艺及不饱和聚酯树脂、促进剂、

固化剂、色浆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参考《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

册》[1]，推断该事故池 TVOC的主要成分为苯系物，人在短时间内

吸入较高浓度苯系物时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胸闷、四

肢无力、步态蹒跚和意识模糊，严重者出现烦躁、抽搐、昏迷症状。

综上所述，结合《检测报告》、证人证言，推断池内苯系物含

量在事故发生时超过《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作业人员

吸入造成急性工业中毒。不排除苯系物积聚在池底排挤氧空间，造

成氧含量不足，池内人员在高浓度有毒有害气体和缺氧的双重作用

下昏迷。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1]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2.11：中毒 苯、甲苯和二甲苯通常作为油漆、黏结剂的稀释剂，在有限空间内进

行涂装、除锈和防腐等作业时，易挥发和积聚该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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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资料分析，排除人为故意推倒

下池和突发疾病、中暑等因素影响。

（四）间接原因分析

涉事防腐工程实际承包人和施工组织者李磊履行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不到位，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借用优加公司名义和施工资

质非法承揽防腐工程，李磊施工队在进行有限空间危险作业时，李

磊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有限空间作业

事故隐患，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实施，未按规

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导致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

规冒险作业。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人员）

1.李磊，作为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

施工组织者，一是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借用优加公司名义和施工

资质非法承揽防腐工程；二是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

训，致使施工人员未能熟悉掌握有限空间安全操作规程，在事故发

生时未采取科学有效的应急处理措施；三是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未对照检查项目认真核实、记录，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有限

空间作业事故隐患；四是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

实施；五是有限空间现场安全管理缺失，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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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确保施工人员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未落实安全措施[1]，进

入有限空间作业未遵守“先检测、后作业”[2]的原则。

2.钜润公司，作为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发包方、物

业管理方，一是未尽审查义务，未发现李磊在使用伪名“李海峰”

且无优加公司授权委托的情况下使用优加公司的资质证书、营业执

照，以优加公司名义签订施工合同；二是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定期检查工作不足，《有限空间作业审批

表》载明的安全监护人、作业负责人从未到场，《有限空间专项作

业检查记录》《有限空间气体检测记录》流于形式、弄虚作假。三

是限额以下工程未按规定申报，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未向属地村办

理限额以下工程开工登记手续[3]。

[1] 《广东省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程》5.1：进入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应履行申报手续，填写“进入有限空间危险

作业安全审批表”（以下简称“安全审批表”）。经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场所负责人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安全生

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批准后，方可进入作业。5.2：进入有限空间危险作业由作业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办理“安
全审批表”的审批手续。5.3：进入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必须事先指定有关部门或人员负责对该有限空间内的氧气、有毒

有害气体、粉尘等浓度进行检测，并做好记录，将检测结果填入“安全审批表”。5.4：进入有限空间危险作业由有限空

间作业场所负责人在“安全审批表”上签署认可意见。作业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负责检查和确认有限空间危险作业的有关

安全措施确已落实后，将“安全审批表”报单位安全管理部门审批。5.5：单位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全面复查审核无误后，

在“安全审批表”上签署认可意见。“安全审批表”经审批同意作业后，作业单位应立即开始作业，以避免作业场所条件

发生变化。5.10：禁止以下作业 5.10.1：无办理“安全审批表”的作业。5.10.2：与“安全审批表”内容不符的作业。5.10.3：
无监护人员的作业。5.10.4：超时作业。5.10.6：不明情况的盲目救护。

[2]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50212-2014）5.：树脂类防腐工程 5.1：一般规定 5.1.9：在施工及养护期间，

应采取通风，防尘、防水、防火、防曝晒等措施。

《广东省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程》 4.1.1：按照先检测、后作业的原则，凡要进入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场所

作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事先测定其氧气、有害气体、可燃性气体、粉尘的浓度，符合安全要求后，方可进入。在未

准确测定氧气浓度、有害气体、可燃性气体、粉尘的浓度前，严禁进入该作业场所。

[3] 大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1年 10 月 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限额以下及既有建筑装修工程管理的

通知》三条：“规范工作流程(一)限额以下工程。项目业主或相关企业、个人在所在村 (社区)办理开工登记手续后方

可施工，有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商务楼宇应向物业服务企业办理开工登记手续。村(社区)或物业服务企业

办理开工登记后应及时将相关办理情况定期汇总上报镇住建局。建设单位(业主)应按《限额以下工程开工登记资料清

单》提交《限额以下工程开工登记表》等资料办理限额以下工程开工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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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加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

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二）有关监管部门和单位

1.大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大朗镇建筑施工行业主管部

门，负责辖区内的土木工程、建筑工程[1]、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

程及装修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推进大朗镇《关于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限额以下及既有建筑装修工程管理的通知》工作不到

位，对洋乌村限额以下工程实施登记的指导督促及监管不力。

2.洋乌村委会，作为钜润科技园属地村，落实大朗镇《关于进

一步规范和加强限额以下及既有建筑装修工程管理的通知》不到

位，未督促指导业主（使用人）办理开工登记手续，存在监管缺失。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受伤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1] 涉事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使用不饱和树脂作为主要施工材料，符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国家标准《建筑防腐蚀

工程施工规范》（GB50212-2014）列明的树脂类防腐工程范畴，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

的通知，防腐工程属于专业承包序列资质内的“18.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进行此类工程施工作业，需要取

得住建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本案施工组织者李磊正是借用了深圳市优加防水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和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签订施工合同，承接涉事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施工目的为池壁涂刷防腐材料从

而达到耐腐蚀的效果，属于以增加使用功能为目的的装饰装修活动。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7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及既有房屋安全管理的通知》附件

1《限额以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指引》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监管范围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限额以下工程指的是按规定无需办理施工许可证、工程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以

下统称限额以下）的小型房屋建筑工程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具体包括：（一）限额以下的新建、改建、扩建小型房

屋建筑工程，建筑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和房屋修缮加固工程（不含生产设备、家居电器及广告标识安装、维修、更换

等非建筑工程作业）；（二）限额以下的新建、改建、扩建污水处理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综合管廊工程（不含

上述市政工程的日常养护修缮）”。

综合上述，涉事污水处理池属于为满足生产活动的工程实体，防腐施工是以增加使用功能为目的的限额以下建筑装

修工程，且需按规定进行限额以下工程开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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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永明，男，汉族，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施工作业人员，违

章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

受重伤，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2.徐书文，男，汉族，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施工作业人员，未

履行岗位职责，随意填写《有限空间气体检测记录》，鉴于李磊未

对其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告知其有限空间作业相关操作规

范，致使其安全意识淡薄，事故发生时救人心切，冒险作业，在事

故中受伤，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李磊，作为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

施工组织者，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借用优加公司名义和施工资质

非法承揽防腐工程[1]，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2]，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有限空间作

业事故隐患[3]，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4]，有限空间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

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

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

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

岗作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施工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

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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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安全管理缺失，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1]，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

四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该起事故造成 2

人受伤，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行

政处罚有关问题的复函》（安监总厅政法函〔2014〕136号）、《广

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复

函》（粤安监协调〔2014〕9号）文件精神，建议不对其进行事故

责任罚款处罚，但其对本起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等损失的，仍应依法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建议由住建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

理。

2.钜润公司，作为钜润科技园污水处理池防腐工程发包方，对

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定期检查工作不足

[2]，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有关

规定，建议由住建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

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

措施的落实。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

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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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加公司，其允许李磊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

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

十六条第二款，建议由住建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三）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由大朗镇住建部门约谈钜润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要求其

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对项目承包单位的资质审查及施工活动的统一

协调、管理。

2.建议由大朗镇分管安全生产的党委副书记对大朗镇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主要负责人进行谈话提醒，督促汲取此次事故教训，对

限额以下工程加强实施登记及监管工作。

3.建议由大朗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约谈大朗镇洋乌村主

要负责人和分管基建的负责人，督促其汲取此次事故教训，落实本

辖区限额以下工程实施登记及监管工作，杜绝同类型事故发生。

4.事故涉及法律责任，如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议当事各方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有限空间作业涉多个行业领域，是企业易忽视的高风险作业，

作业环境千差万别、作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极易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此类事故的特点和共性问题明显，均暴露出企业、人员对有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

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

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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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作业风险辨识不足、认识不到位，未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未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和操作规

程，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按规定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装

备，作业人员违章作业、盲目施救导致人员伤亡扩大。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防范和杜绝类似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生产安全，现提

出以下整改措施：

（一）建设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应汲取本次事故教训，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强化发包管理，加强对承包单位资质审查，

加强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加强有限空间作业风险辨识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严格落实作业审批制度，认真落实“三个必

须”措施，进行一次大反思大讨论的警示教育，进行一次安全风险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二）施工单位要建立健全有限空间危险作业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督促施工人员严格

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加强对施工现场、施工人

员的安全管理。有限空间作业必须严格实行作业审批制度，严禁擅

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必须做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严

禁通风、检测不合格的情况下进行作业，必须配备个人防中毒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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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防护装备，严禁无防护监护措施作业，必须制定应急措施，现场

配备应急装备，严禁盲目施救，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住建部门要加强巡查力度。应对辖区内所有施工项目、

工程开展相关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做一次全覆盖大检查，堵塞监管

漏洞，遏制同类型事故发生。要强化大朗镇限额以下工程管理，加

强指导村（社区）对限额以下工程实施登记及监管，定期组织村（社

区）建设施工单位相关管理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加强对园区内在建

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

位、安全基础管理到位、安全应急救援到位，切实把行业安全监管

工作落到实处。

（四）各村（社区）要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职责。认真落实推进

限额以下工程报备工作，督促指导业主（使用人）办理开工登记手

续，加强对辖区内各类施工活动尤其是未报备或无资质施工单位的

巡查，及时上报主管部门，进一步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防止类

似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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